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68,3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322400 手术室设备及附件
	超微创腹腔镜手术器械包
	1.00（套）
	168,300.00
	工业
	是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是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超微创腹腔镜手术器械包
	1.00（套）
	168,3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2400 手术室设备及附件
	超微创腹腔镜手术器械包
	超微创腹腔镜手术器械包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超微创腹腔镜手术器械包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技术要求（含技术参数功能、质量和配置要求）
	1、分离钳
1.1、适用技术/应用场景：适用于肝胆、胃肠、泌尿、妇产科、胸外等，单孔、减孔腹腔镜手术，用于组织分离。
1.2、组成结构：由头部、杆部和手柄组成，头部为一对带钳喙的叶片。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为重复使用器械。
1.3、钳头采用执行标准为GB/T 1220-2007钢制造，杆部与患者接触采材料用 YY/T0294.1-2024中M号钢制造。
1.4、承受反复操作性能：产品使用次数≥1000次。
▲1.5、杆部外径：操作杆外径为1.98mm，可转向。
▲1.6、钳头外径：钳头外径≥5mm，钳头张开角度≥50°；钳头可更换。
▲1.7、器械工作长度：≥29.5cm。
2、钳头：包含长度18mm、外径5mm弯分离钳钳头及长度26mm、外径10mm直角分离钳钳头。
3、穿刺套件：φ1.98mm穿刺套件。
4、力臂：φ5mm力臂，长度包含130、150、170mm。
5、手柄：黑色转轮手柄。

	2
	★
	配置要求
	1、分离钳4套，每套需包含钳头2个、穿刺器套件4套、力臂3套、手柄2个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后，在接到采购人正式通知的前提下1个月内完成安装调试，并交付采购人验收

	2
	★
	交货地点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3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
	付款进度安排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中标人开具合格票据，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40%的预付款（后文为系统固化生成，以前文为准） ，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进度款，中标人完成送货，经采购人初验收合格且中标人提供合格票据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后文为系统固化生成，以前文为准），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0%
3、尾款，中标人完成对货物的安装、调试，经采购人复验收合格且中标人提供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后文为系统固化生成，以前文为准） ，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与招标文件“2.6.6.履约验收方案”内容一致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投标人对整套设备保修不低于 3 年，保修期内供应商应负责设备的维修及抢修以及及时提供所更换的零部件，维修更换的材料和配件以及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维修响应时间 2 小时内，24 小时内不能修复，投标人必须及时提供备用设备确保临床使用。在合同签订时提供生产厂家对保修期的承诺函 (投标时提供承诺函)。2.所投产品生产日期至产品送达之日不超过90日(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详见合同文本-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设备合同模板

	8
	★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投标人保证年开机率大于95％（365天/年计算），若≤95％则每少1天保修期延长2天。 2.交货时应提供的技术资料： 2.1原产地证明书(由制造厂签发)； 2.2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的安装图纸及说明； 2.3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维修密码； 2.4备件手册、零件及易损件的图纸及相关资料； 2.5其它相关技术资料。 3.安装调试及验收： ★3.1中标人负责设备安装、调试。 ★3.2货物到达现场后，中标人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日内到达现场组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格中。 3.3中标人应就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保养等对采购人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中标人应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3.4验收标准以招标文件、中标方投标文件和相关行业标准为准。 4.售后服务： ★4.1在设备保修期内，零配件维修更换产生的所有费用（含零配件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并在合同《零配件清单》中列明零配件名称、型号及价格等信息。在设备保修期第1年度内，易耗品更换等产生的所有费用（含易耗品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并在合同《易耗品清单》中列明易耗品名称、型号及价格等信息。未在《易耗品清单》中列明的易耗品或投标文件未提供《易耗品清单》的，视为投标人对采购内容及《配置清单》中项目在保修期内提供整体保修（包括零配件、易耗品等），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4.2设备保修期超过1年的，设备保修期第2年开始至保修期满，易耗品更换等产生的所有费用（含易耗品费用）均由采购人承担。 4.3投标人保证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需配备不少于一名的原厂维修工程师，提供工程师名单、电话。 4.4投标人保证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应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并保证正常使用。 4.5若采购人有接入物联网系统需求，中标人及设备生产厂家须无条件配合。★5.若投标设备需要使用配套医用耗材，该耗材类别若属于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范围内的医用耗材，须在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上挂网。6.项目情况说明（以下内容仅作说明告知供应商，不做评审内容） 6.1《易耗品清单》中易耗品如未全部列明，设备后期使用中产生清单外的易耗品视为与设备保修期一致，保修期内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凡属于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或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大数据一体化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挂网产品不纳入《易耗品清单》范畴。6.2配置清单须与分项报价明细表中的内容一致，投标人《配置清单》的内容原则按配置要求（参数中有具体明细的）进行填写，整体配置不便拆分的也可采用采购标的加采购标的数量来响应。 6.3《零配件清单》及《易耗品清单》中名称和价格为必填项，关于型号有则对应填写，无则填无。
